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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各保监局： 为加强保险监

管，建立保险公司内部审计制度，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保监

会制定了《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指引（试行）》。现印发给你

们，请各公司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二○

○七年四月九日 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内控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保险公司

风险防范能力，依据《保险法》、《审计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第三条 本指引所

称的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是指保险公司内部机构或者人员，通

过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对其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

、业务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以及经营管理人员任期内的经济责任等开展的检查、评价和

咨询等活动，以促进保险公司实现经营目标。 第四条 保险公

司应当健全内部审计体系，认真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及时发

现问题，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促进公司的稳健发展。 第五条 

中国保监会依法对保险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指导、评价和

监督。 第二章 机构与人员 第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与其治

理结构、管控模式、业务性质和规模相适应，费用预算、业

务管理和工作考核等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体系。 第七条 保险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

名以上不在管理层任职的董事组成。已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应当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具备

与其职责相适应的财务或者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第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设立审计责任人职位。审计责任人既向管理层

负责，也向董事会负责。 审计责任人由总经理提名，报董事

会聘任。没有设立董事会的保险公司，审计责任人由管理层

聘任。 审计责任人的聘任和解聘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

九条 保险公司审计责任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 （二）从事审计、会计或者财务工作五年以上

，熟悉金融保险业务； （三）具有在企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

关担任领导或者管理职务的任职经历。 第十条 审计责任人不

得同时兼任公司财务或者业务工作的领导职务。 第十一条 保

险公司应当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

不受其他部门的干预或者影响。 鼓励保险公司实行内部审计

部门的集中化或者垂直化管理。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配备

足够数量的内部审计人员。专职内部审计人员原则上应当不

低于公司员工人数的千分之五。保险公司员工人数不足一百

人的，至少应当有一名专职内部审计人员。 专职内部审计人

员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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